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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里新发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8·1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8 月 15 日 10 时 10 分左右，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

先锋村的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厂区内发生一起一般机

械伤害事故，造成 1 名作业人员死亡。

接到报告后，道里区应急局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

了解情况。经现场核实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相关规定，受道里区人民政府委托，

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区总工会、新发镇

政府等相关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了人民检察院派人参

加[1]。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

取证、技术鉴定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

了防范和整改措施。经调查认定，“8.15”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

因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根据事故

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

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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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

成立日期：2021 年 05 月 2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先锋村机场路 11 公

里处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销售：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2MA1CKR7Y5M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保证了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但部分材料并不健全，如

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实到全员、教育培训有计划无记录，应急救

援预案未备案等。该单位由于规模小，人员少，从事管理岗位的

人员仅企业主要负责人一人。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8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10 分许，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

有限公司负责操作混凝土搅拌机的工人刘庆利（亡者）站在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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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搅拌筒内调整搅拌机顶端升降机卷筒出槽的钢丝绳。调整完毕

后，刘庆利站在搅拌筒内，伸手探摸侧面的控制面板，欲启动升

降机卷筒将牵引料斗的钢丝绳收紧时操作失误将搅拌筒启动开

关误判成升降机卷筒启动开关，导致刘庆利仍在搅拌筒内时搅拌

机忽然启动，将其卷入搅拌筒内，直接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场地位于道里区机场路 11 公里处，场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场地东侧为成品区；中部区域为综合装卸模具；西侧区域，西南

角和西北角为成品区，西侧中间区域为石料厂和沙场，事故就发

生在此区域搅拌机处。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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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造成工人刘庆利（男，60 周岁，双城区人，身份证号：

232101196311031837）死亡。截至目前，直接经济损失约 81. 5

万元。

项目 人民币（万元）

1 一次性死亡赔偿金 63

2 家属抚慰金 10

3 遗体尸检 1.5

4 遗体运输及丧葬用品 0.5

5 家属住宿及餐饮 0.5

6 设备损坏维修 1

7 合同违约金 5

合计 81.5

（七）属地政府的监管情况

新发镇政府、先锋村村委会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7 日、6 月

15 日对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检查。检查中传

达了各级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特别是 5 月 15 日镇政

府召开的关于落实“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专题

部署会议”的会议精神，要求企业一定要担负安全生产的主体责

任，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对员工开展安全培训。对发现存在水泥

管没有固定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未上墙，安全警示标识不明显等

3 项问题，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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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8 月 15 日 23 时 25 分，道里区应急局值班室接道里分局情

报指挥中心报告初步情况。接报后，区应急局工作人员立即联系

相关单位和个人核实事故情况。并于次日早组织公会、公安、新

发镇政府等相关单位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发生时刘庆利已经死亡。单位负责人李伟

在现场组织人员关闭搅拌机电源，割断发动机皮带，破拆设备将

刘庆利遗体拖出。

经评估，整个救援过程信息报送客观真实，应急响应及时。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由于刘庆利当场死亡，不涉及医疗救治方面情况。

8 月 23 日，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伟

与刘庆利家属签署了《调解书》，协议对其家属一次性补偿 63

万元人民币。

刘庆利遗体于2023年8月29日在双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火化。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作业人员刘庆利在调整升降斗的钢丝绳过程中攀至搅拌筒

内[2]，且操作错误误触搅拌筒开关[3]，是引发该起事故的直接原

因。

[2]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1986）7.07 攀、坐不安全位置。
[3]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1986）7.01.6 操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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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经现场勘查：混凝土搅拌机钢丝绳卷筒，升降引料斗的钢

丝绳部分位置出现扭结变形。

2.经现场勘查：混凝土搅拌机钢丝绳卷筒，端部发现卷筒钢

丝绳出槽摩擦的痕迹。

3.经现场勘查：混凝土搅拌机钢丝绳卷筒钢丝绳出槽摩擦的

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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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刘庆利站在混凝土搅拌机搅拌筒内

调整钢丝绳卷筒升降引料斗的钢丝绳。

经现场模拟：在调整钢丝绳卷筒升降引料斗的钢丝绳时，站

在混凝土搅拌机搅拌筒内的搅拌轴、搅拌臂上能达到修理调整钢

丝绳卷筒钢丝绳的高度和站立位的便利性。



8

5.经现场勘查及模拟：混凝土搅拌机钢丝绳卷筒升降引料斗

的钢丝绳端部出槽调整完毕后，刘庆利站在混凝土搅拌机搅拌筒

内，欲将牵引料斗钢丝绳收紧，需启动料斗电动机带动钢丝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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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转动，而混凝土搅拌机电源控制箱安装在混凝土搅拌机的侧面，

且搅拌桶启动按钮与料斗提升（下降）的启动按钮近邻，故在启

动料斗电动机的按钮时，误将搅拌桶按钮进行了启动。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公安机关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相关资料分析，排除自

杀、他杀、人为故意破坏等刑事案件可能性。哈尔滨市公安局道

里分局刑事技术大队对死者刘庆利遗体进行了死亡原因的确定，

并出具了《鉴定书》（（哈里）公（刑技）鉴（法病）字[2023]15

号）。鉴定意见为：死者刘庆利符合生前胸腹部及双下肢被挤压

致多脏器损伤失血死亡。

（四）间接原因分析

1.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

育。

2.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

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从业人员站在混凝土搅拌

机搅拌筒内的行为。

四、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对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教育

不到位，疏于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从业人员站在混凝土搅拌机搅拌筒内的危险行为，导致事故发生。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是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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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并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是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4]、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之规

定，建议道里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6]
之规定对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给

予处罚。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刘庆利，男，群众，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普工，

负责操作混凝土搅拌机。在调整搅拌机升降斗钢丝绳的过程中攀

至搅拌筒内，且操作错误误触搅拌机开关，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

有主要责任。鉴于其本人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相关责

任。

2.李伟，男，群众，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对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落实

不到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能及时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从业人员站在

[4]《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

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

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6]《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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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机搅拌筒内的行为，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7]之规定，建议道

里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项[8]对其予以处罚。

六、事故主要教训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

到位，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冒险作业。管理人员配备不

足，主要负责人身兼数职，使安全管理工作出现严重漏洞。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哈尔滨中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确保落实到底，落实到具体作业

人员。主要负责人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并参与本单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加强

对生产场所的安全巡查力度。

道里区政府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9 月 28 日

[7]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

款。


